
3年立查职务犯罪620人
烟台市通报2010年以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情况，立查县处级以上干部48人

本报10月18日讯 18日，
烟台市检察机关召开查办和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新闻发布
会，2010年以来共立查各类职
务犯罪620人，其中大要案480

人。立查县处级以上干部48

人，科级干部164人，分别比前
三年上升80 . 8%和203 . 7%。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是
我们的首要任务。”烟台市检
察院新闻发言人刘长安说，全
市检察机关将在市委和省院
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大查办和
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力度，不
断以反腐倡廉建设新成效取
信于民。

根据检察机关通报结果，
在被查处的罪犯中，有贪污受
贿数千万元的副厅级干部，有
为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
银行高管，也有贪污征地补偿
款的村干部。

执法者犯法更要严惩不
贷。烟台市检察机关依法查处
行政执法人员以权谋私、权钱
交易和失职渎职，严重扰乱行

政管理秩序犯罪143人，是前3

年的2 . 5倍；严肃查办司法人
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犯罪60

人，是前3年的1 . 9倍，维护了
法制尊严和司法廉洁性。

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烟
台市检察院不断健全侦防一
体化机制，增强个案预防针对
性，并在烟台潮水机场等195

个政府重点工程和民生项目
中派驻了专项检查预防特派
员，两级院领导、主要业务部
门负责人全部参与其中，在招
投标、物资采购、款项拨付、竣
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和部位全

程参与、跟踪监督，确保政府
投资安全和真正惠及民生。

截至目前，烟台检察机
关共联合有关部门召开联席
会议107次，提供行贿档案查
询 9 4 6 9 次 ，纠 正 违 规 9 7 件
(次)，取消38家违规公司投标
资格。在参与烟台市通世南
路工程招标时，发现某投标
单位5名人员身份证均系伪
造，立即建议主管部门取消
其投标资格并没收了10万元
保证金。中央扩大内需检查
组给予充分肯定，高检院向
全国推广。

一大批大案要案被查办
烟台检察机关还将不断推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查办285人保民生

烟台市检察机关围绕服务
保障民生，深入开展食品药品
安全和涉农惠民等民生领域职
务犯罪专项行动，依法查办卫
生行政、物价管理、食品药品监
管等领域犯罪71人，侵吞、挪用
土地补偿、惠农补贴、燃油补助
等犯罪166人，发生在社会保
障、劳动就业、医疗保险等领域
犯罪48人，共计285人，促进解决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查办的重点案件有，市拆
迁办原副主任赵某伙同他人贪
污拆迁补偿款1000余万元案，
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鲁
东大学王某(正处级)等3名处长
受贿400余万元案，王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10年；蓬莱市劳动局
原副局长兼农村养老社会保险
事业处主任孟某特大滥用职权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
案。

依法查办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刑讯逼供、破坏选举、报复
陷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
利的8人。特别是今年以来在全
市检察机关集中部署开展“法
律监督基层行”活动，受理并妥
善处理控告举报线索400余件，
依法查办了群众反映强烈的
福山区清洋办事处西留公村
原支部书记林某涉嫌受贿、贪
污征地补偿款325万元案等基
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69人。

烟台市检察院深入开
展治理商业贿赂、工程建
设领域突出问题、国土资
源领域突出问题、危害能
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
罪等专项治理活动，依法
查办工程建设、土地管理
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职务
犯罪1 2 1人，商业贿赂犯罪
2 4 8人，危害能源资源和生
态环境渎职犯罪35人。

立查的重大案件有，
山 东 华 电 副 总 经 理 兼 ( 烟
台)百年电力公司原董事长
高某 (副厅级 )及4名处级干
部 贪 污 、受 贿 、挪 用 公 款
4000余万元案，高某被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烟台
公路局原党委委员兼开发
区 公 路 局 局 长 吴 某 ( 副 处
级)受贿180万元案，吴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10年；长岛县

交通局原局长兼港航局局
长刘某 (正科级 )受贿110万
元案，刘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12年；市国土局莱山区原
局长林某 (副处级 )、高新区
马山工业园管委原主任张
某 (副处级 )等人滥用职权、
违法出让土地，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并受
贿近1 0 0万元案；烟台银行
原董事长庄某等多名高管
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案等
一批有影响的大要案，为
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1 . 4 亿
元。

根据省院指定管辖，
烟台市检察院依法查办了
为聂磊黑社会性质组织充
当保护伞的青岛市北公安
分局原局长于某 (正处级 )

等7人涉嫌特大受贿、贪赃
枉法案。

烟台市检察院发言人刘长安说，
他们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摆到更加
突出位置，积极构建“不想为、不敢
为、不能为”的预防腐败机制，增强了
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

检察机关健全侦防一体化机
制，增强个案预防针对性。坚持查
办案件与开展预防相结合。预防部
门提前介入侦查，充分利用办案资
源搜集预防资料，深入分析发生职
务犯罪的原因、特点和手段，通过
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建议、一案一
整顿、一案一教育、一案一回访的
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措
施，达到“查办一案、教育一片、稳
定一方”；同时，通过预防工作发现
职务犯罪线索，使打防相互渗透、
相互促进。近年来，结合办案在重
点发案单位开展个案预防450余
项，协助建章立制1452项；通过预
防工作发现并移送涉嫌职务犯罪
线索46件，立查案件41件，增强了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整体效能。

2010年以来，烟台共查办大要案涉案人员480人，包括烟台银行多名高管涉嫌受贿、
挪用公款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案件。此外，烟台检察机关还不断推进职务犯罪预防工
作，健全侦防一体化机制。

□通讯员 吕维宁 洪波

□记者 侯文强 报道

yantaicaijing@126 .com

查办248人商业贿赂犯罪

数数字字看看过过去去：：

查办工程建设、土地管理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职务犯罪121人
查办商业贿赂犯罪248人
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35人
查办卫生行政、物价管理、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犯罪71人
查办侵吞、挪用土地补偿、惠农补贴、燃油补助等犯罪166人
查办发生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保险等领域犯罪48人
……
机制看未来：
实现执法办案全方位、全过程监督
构建“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的预防腐败机制
健全侦防一体化机制

预防职务犯罪

摆到突出位置

□通讯员 吕维宁 常洪波

□记者 侯文强 执法全过程

全方位监督
烟台市检察机关注重办案效

果，着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完善
“一案三卡”、电子执法档案、廉政
风险防控、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
步录音录像、涉案款物管理等制度
机制，努力实现对执法办案全方
位、全过程监督。

深化落实涉企案件诉前走访、
案中服务、事后回访和查办职务犯
罪分析评估等制度，与256个工程
建设单位和企业建立定期联系服
务机制。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及其
亲属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嫌疑人实
施“心灵救赎”，让其写出悔过书、
真心悔罪不对抗，使其亲属不与社
会结怨，服判率不断提高。

格未来展望

烟台市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刘长安正在通报工作情况。
记者 侯文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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